湖南省醴陵市农业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醴农（农药）罚〔2017〕6号
当事人醴陵市福隆农资经营部,经营者贺XX，46岁，汉族，湖南醴陵人，个体工商户，住在湖南省醴陵市XX巷XX号X栋XXX室，身份证号码43XXXXXXXXXXXXXXX40，联系电话139XXXXXXX7。
当事人经营假农药一案， 2017年6月29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在市场检查中，对当事人经营部标签标注为：辽宁省大连广垠生物农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实灵”牌井冈·香菇糖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60628），进行了抽样送检。2017年7月17日经湖南省化肥农药质量监督检验授权站检测，井冈霉素质量浓度（g/L），实测值：未检出，单项结论：不合格，报告检验结论：该样品经检验，所检项目不符合标明值要求，不合格。
2017年7月21日，经报本机关主管领导同意对当事人依法立案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询问笔录，提取了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产品现场照片、物流单、销售单等相关证据，并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的权利，同时也有义务配合调查。
经本机关依法调查，现查明：当事人于2017年5月4日委托厂家业务员通过物流调入上述“实灵”牌井冈·香菇糖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60628）20件，规格20克×300包/件，进货价格0.42元／包。
至案发时止，当事人已销售“实灵”牌井冈·香菇糖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60628）19件，数量5700包，销售价格0.5元／包，销售收入2850元；有294包尚未销售，库存在仓库。
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予以证实：
1、当事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实当事人的身份；
2、物流单、产品现场相片、现场勘验笔录证明当事人经营“实灵”牌井冈·香菇糖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60628）的事实；
3、销售单、当事人陈述证明当事人经营“实灵”牌井冈·香菇糖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60628）的销售数量和价格；
4、抽样单、检验报告证明当事人经营的“实灵”牌井冈·香菇糖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60628）不合格。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经营的标注为辽宁省大连广垠生物农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实灵”牌井冈·香菇糖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60628）经检测，井冈霉素质量浓度实测值未检出，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假农药”第（三）项“ 农药所含有效成分种类与农药的标签、说明书标注的有效成分不符”之规定，依法认定上述农药为假农药。当事人经营假农药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项“经营假农药”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
2017年8月24日，本机关向当事人送达了醴农（农药）告〔2017〕6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申请听证。
综上，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项“经营假农药”之规定，责令你停止经营标注为辽宁省大连广垠生物农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实灵”牌井冈·香菇糖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60628），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实灵”牌井冈·香菇糖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60628）294包；
2、没收违法所得2850元；
3、罚款7150元。
罚没款合计10000元。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收款人醴陵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帐号82030000124858610012）缴纳罚（没）款。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没）款的，每日按罚（没）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醴陵市人民政府或株洲市农业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9月4日


